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教 育 局  
Education Bureau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14 樓 1417 室 幼稚園教育分部 幼稚園行政組 

Kindergarten Administration Section, Kindergarten Education Division  

Room 1417, 14/F, Wu Chung House, 213 Queen's Road East, Wan Chai, Hong Kong 

 網址 Website: http://www.edb.gov.hk 電子郵件 E-mail: edbinfo@edb.gov.hk 

 

本局檔號 Our Ref.: (3) in 1255-2115-8045-9020-00003-0009-P001 電話 Telephone: 2892 5000 

來函檔號 Your Ref.:  傳真 Fax Line: 2834 5183 

致： 各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設有幼稚園班級的 

學校（以下統稱為幼稚園）的校監及校董 

各位校監及校董： 

幼稚園教育計劃 - 校監及校董培訓課程（2025/26學年） 

與幼稚園運作相關的主要法例：維護國家安全相關的法律 

根據現行的幼稚園教育政策，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計劃）的幼稚園須設

立更具參與性的學校管治架構，以提升學校管治的透明度、問責性及效能。校

董會角色至為重要，負責管理幼稚園，確保幼稚園適切地提供教育服務，並制

訂校本政策及程序，以監察幼稚園遵守《教育條例》、《教育規例》及其他相

關法例和指引。因此，本局持續為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校監及校董舉辦不同培訓

課程。本學年第三節課程詳情如下： 

日期： 2026年 4月 29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 2時 15分至下午 5時 15分 

地點： 九龍九龍灣宏開道 28號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九龍東教學中心禮堂 

講者： 黎子健大律師 

講座語言： 粵語 

 

2. 本局誠邀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提名不多於三名校監／校董／

校長參加。為方便本局安排，請學校於 2026年 4月 13日（星期

一 ） 或 之 前 透 過 右 列 二 維 碼 或 按 以 下 連 結

https://forms.office.com/r/qEyK7yZJXm 填妥報名表。本局將於

2026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二）或之前以電郵通知錄取結果及課程細節。若報名

人數過多，名額會優先給予每所幼稚園的首名申請人。 

http://www.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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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申請人就課節主題有任何提問，歡迎在報名表內列出，講者會在課堂上

作綜合回應。 

4. 如有查詢，請致電幼稚園行政組楊溢朗先生（電話：2892 5000）或陳小寶

女士（電話：2892 5007）。 

 

 

 教育局局長 

 

 

（劉正剛         代行） 

 

202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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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參加者不可在講座進行期間拍照、錄音、錄影、截圖及／或轉播，以保護版權及各方私隱。 

2. 如天文台在上午11時15分或以後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預警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特

別報告、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極端情況」公布，該節課程將會取消。教育局會稍後另行通知參

加者替補安排。 

3. 課程場地不提供泊車設施。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1. 你在本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會供教育局用於以下一項或多項用途： 

(a) 處理、核實及查證出席「幼稚園教育計劃 - 校監及校董培訓課程（2025/26學年）與幼稚園

運作相關的主要法例：維護國家安全相關的法律」的申請； 

(b) 就上文(a)項所述申請的處理、核實及查證，將個人資料與政府相關政策局／部門資料庫進

行核對； 

(c) 將個人資料與教育局資料庫進行核對，以核實／更新教育局的記錄； 

(d) 培訓及發展，包括發出計劃／活動邀請、處理發還課程費用申請、評審提名、獎項和獎學金，

以及監察達標進度； 

(e) 處理及審核撥款／補助／津貼申請、發放撥款／補助／津貼，以及審計； 

(f) 編製統計資料、研究及政府刊物；以及 

(g) 執行規則及規例[包括《教育條例》（香港法例第279章）及其附屬法例（例如《教育規例》、

《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津貼學校公積金規則》)和《資助則例》）]。 

 

2. 你必須按表格的要求及於本局處理表格的過程中提供個人資料。假如你沒有提供該等個人資料，

本局可能無法辦理或繼續處理有關申請。 

 

可獲轉移資料者 

3. 你提供的個人資料會供教育局人員取閱。除此之外，本局亦可能會向下列各方或在下述情況轉移

或披露該等個人資料： 

(a) 政府其他政策局及部門，以用於上文第1段所述的用途； 

(b) 與表格相關的學校，以用於上文第1段所述的用途； 

(c) 受聘於教育局以提供服務或意見的人員、代理人、服務供應商或機構，以用於上文第1段所

述的用途； 

(d) 你曾就披露個人資料給予訂明同意；以及 

(e) 根據適用於香港的法例或法庭命令授權或規定披露個人資料。 

 

查閱個人資料 

4. 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教育局所持有關於你的個人資料。如需查閱或更正個人資料，請以書面向

教育局幼稚園行政組提出（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14樓1417室或電郵：

kga@edb.gov.hk）。 

 


